
1. 项目说明

1.1 本章内容是根据采购项目的实际需求制定的。

1.2 本项目共分为 1 个包进行招标。投标人所报价格应为含税全包价，包含提供相

关服务的所有费用，合同存续期间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。

1.3 供应商中标后直至验收止，未经采购人同意，中标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

由转包或分包；如出现上述情形，采购人向政府采购监督部门提出申请并经批准后，

可取消其中标资格，并与其立即解除合同，由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全部由成交供应商

承担。

2. 服务要求

★采购明细详细内容附件:

供应商须对以上表格内容的产品质量承担全部维保责任，自验收合格之日起一年

内，本次采购的任一产品出现更换或维修情况均由供应商承担相关费用，采购人不另行

支付。

采购人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如下：

序号 技术指标 允许偏离范围或者幅度 备 注

1 / /

2 / /

……

3. 商务条件

1.交货期:合同签订后 7日内完成。

2.交货地点：采购人指定地点。

3.付款方式：签订合同后招标人支付合同金额 30%预付款,于政府采购签订合同生效

并具备实施条件后五个工作日内支付；项目实施完成并验收合格后，支付合同金额的

95%，余款一年后无质量问题无息支付完成。对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采购人资金

支付时间限定在收到发票后 5个工作日内，不得附加未经约定的其他条件。

4.验收



按照行业标准、采购文件、响应文件和书面承诺等进行验收，如对服务以及质量有

争 议，采购人组织相关部门对服务和质量进行检验或者验收，未达到服务要求的，由

成交人 承担全部责任。验收合格后，由采购人组成的验收小组签署验收报告，作为付

款凭据之一。

5.质量保证期

自验收合格之日起免费质保一年。国家有强制质保标准的按国家标准 执行。质量

保证期内，如果证实工程是有缺陷的，包括潜在的缺陷或者使用不符合要求的 材料等，

投标人应立即免费维修或者更换有缺陷的部件，保证达到合同规定的技术以及性 能要

求。如果投标人在收到通知后 5 天内没有弥补缺陷，招标人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补救措

施，但风险和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，招标人同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索赔的权利。

在 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，发现货物的质量与合同规定不符，中标人应无条件免费予以

更换；造成损失的，招标人有权索赔。

★6.施工要求：施工方案要完全按照甲方要求布局实施，施工过程中决不允许居民

休息时间进行噪音施工和野蛮施工，并负责好周边环境卫生的协调与保护，以及周边业

主沟通解释工作。装修垃圾装袋随有随清。

注：上述要求以及标注中：

带“★”条款为实质性条款，供应商必须按照采购文件的要求做出实质性响应。

带“▲”标注的产品为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。

带“※”标注的产品为供应商开标时需提供的样品，中标后供应商送至采购人指定

地点封存。供应商提交的样品与报价文件不一致的，由供应商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带“●”标注的产品为核心产品，系指在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中，采购人根据采购

项目技术构成、产品价格比重等合理确定的产品。




